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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R通報內政部戶政司（※家事案件專用※） 

依反應單 JUD0MC1050001 增修(詳見後方補充說明 2、3) 

1.通報內政部戶政司功能，類別新增第 15項「其他家事事件」。 

2.輸入終結要旨（新增或修改）時，該案件之字別屬於監護（輔助）宣告事件

設定並且其案由也符合監護（輔助）宣告設定，當終結要旨裡面含有「准許」

時，存檔時跳出提示「請通報戶政司並上傳公告」。 

 

作業畫面： 

 

【功能說明】：「調解及和解離婚成立/監護及輔助宣告生效或確定」時，將此案

件當事人相關資料、筆錄或裁判書附件檔傳送至司法院主機，以

利集中傳輸至內政部戶政司。 

【進入畫面】：於 1資料登錄中點選“通報內政部戶政司”即可進入此畫面。 

【操作說明】： 

一、 請輸入要通報的案號。 

二、 新增通報 

(一) 請先選擇「事件類別」，「事件類別」選擇【1調解離婚事件】或【2



 
 

2 

和解離婚事件】時，下方「附件檔」的選擇筆錄鈕會開啟；其餘案

件類別的附件檔選擇筆錄鈕及選擇裁判書鈕會開啟提供使用。 

 

選好「事件類別」後，請在附件檔欄位點選擇筆錄鈕或選擇裁判書鈕，會開

啟下圖的視窗供您選擇該案件的庭後筆錄檔案或裁判書。點選查看鈕（ ）

可以預覽筆錄或裁判書檔案內容；請您確定要通報的案件筆錄或裁判書檔案

後，點選紀錄後方的選擇鈕，表示要上傳此檔案。    

(二) 輸入「案件日期」，請依案件類別，「案件類別」選擇【1調解離婚

事件】或【2和解離婚事件】請填上「成立日期或生效日或確定日

期」；「事件類別」選擇【3監護宣告事件】或【4輔助宣告事件】請

填上「生效日期」；其餘「事件類別」請填上「確定日期」。 

(三) 「事件類別」選擇【11聲請宣告死亡事件】或【12撤銷死亡宣告事

件】在案件日期欄位，請填上「確定日期」，且須選擇確定證明書才

可存檔。 

     

(四) 於「當事人」欄位，點選選擇當事人鈕（系統會顯示在案件辦案進

行簿\當事人資料維護中有維護身分證的當事人資料），挑選要通報

的當事人姓名。 

(五) 若「事件類別」選擇【11聲請宣告死亡事件】或【12撤銷死亡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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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】者，點選選擇當事人鈕（系統會顯示在案件辦案進行簿\當

事人資料維護中所有被動造當事人資料），若是沒有身分證字號就在

當事人姓名後方顯示 nopersonid 

            

(六) 輸入完成，請點選存檔鈕。 

小說明： 

(一) 選擇當事人鈕，用全選鈕會選擇所有顯示的當事人；若要選擇不連續

多筆資料時，按著 CTRL 鍵不放，再用滑鼠點選所要選取之資料。如

果有多個當事人姓名，系統即會產生多筆該案件的通報紀錄（如下圖

所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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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為了將非「死亡」通報的身分證號做控管，禁止維護非半形符號的字

元，以排除內政部回饋檔回錯資料問題，避免通報資料轉入失敗問題。 

故當點選 選擇當事人 鈕，開啟當事人視窗並挑選要通報的當事人資

料完成後，點選 存檔 鈕。 

若該 當事人 的身分證字號含有 非半形字元 就會顯示以下訊息提

示（如下圖示）： 

[當事人姓名]之身分證含有非半形字元，請至「辦案簿/當事人資料」

修正後再做此通報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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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修改通報資料 

(一) 若維護的通報資料有異動需更正，請點選該紀錄後方的修改資料鈕

( )。 

(二) 再於下方資料修改區，更正資料內容，然後點選存檔鈕。 

四、 上傳通報資料 

(一) 通報的資料維護確認無誤後，請勾選要上傳的紀錄，並點選上傳通

報鈕 

(二) 系統會詢問您是否確定要上傳勾選的通報紀錄，確定鈕即會將您維

護的資料上傳司法院的資料庫，取消鈕則資料不會上傳司法院。 

 

(三) 資料上傳後，畫面左上角會有提示訊息顯示「新增通報與附件上傳

成功」表示資料已上傳完成，且該筆紀錄後方的”資料已上傳?”欄

位會顯示「是」，”附件已上傳?”欄位會顯示「是」。(如下圖所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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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更正通報資料 

(一) 此功能用在資料已上傳通報完成後，紀錄內容有異動或是附件檔案

內容有異動時，需要重新更新司法院端已存在的紀錄。 

(二) 當紀錄的”資料已上傳?”欄位會顯示「是」，”附件已上傳?”欄位

會顯示「是」時，您有要重新修改資料，則在點選修改資料鈕( )，

系統會跳出訊息提示您「此筆資料已上傳，修改資料後，請再執行

『更正通報』以更新內政部主機通報資料！」(如下圖)；若您確定

要修改此筆資料，請點選確定鈕，接著修改資料；若不需要修改此

筆資料，請點選取消鈕。 

 
 

(三) 已上傳資料異動完成後，請您記得點選更正通報鈕，系統會詢問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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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「確定要更正勾選的通報資料?」(如下圖)，點選取消鈕則資

料不會重新更正已上傳司法院之資料； 

 

點選確定鈕，系統會再次詢問「是否需要重傳附件」(如下圖)，如

果要一併更新附件檔案內容，請您點選確定鈕即會重將您維護的資

料重新更新司法院端存在的紀錄；如果不要一併更新附件檔案內

容，請您點選取消鈕。 

 

(四) 資料更正通報完成，畫面左上角會有提示訊息顯示「更正通報與附

件上傳成功」。(如下圖所示) 

 

 

六、 刪除通報資料 

(一) 若維護的通報資料有誤，請您點選刪除通報鈕，系統詢問「確定要

刪除勾選的通報資料？」，點選確定鈕即刪除資料；不想刪除請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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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取消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(二) 資料刪除完成，畫面左上角會有提示訊息顯示「刪除通報成功」。(如

下圖所示) 

 
 

 

七、 重傳附件檔資料 

(一) 單純只要異動已上傳的通報紀錄之附件檔資料時使用。 

(二) 當紀錄的”資料已上傳?”欄位會顯示「是」，”附件已上傳?”欄位

會顯示「是」時，您有要更新附件檔資料，則在點選修改資料鈕

( )，系統會跳出訊息提示您「此筆資料已上傳，修改資料後，

請再執行『更正通報』以更新內政部主機通報資料！」(如下圖)；

若您確定要修改此筆資料，請點選確定鈕，接著修改資料；若不需

要修改此筆資料，請點選取消鈕。 

 

(三) 進入資料修改維護模式時，請重新點選選擇筆錄或選擇裁判書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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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選正確的附件檔案，然後點選存檔鈕。 

 

(四) 更正完成，請記得點選重傳附件檔鈕，系統詢問「確定要重傳附件

檔」，點選確定鈕即重新上傳附件檔；點選取消鈕則不重傳。 

 
(五) 資料刪除完成，畫面左上角會有提示訊息顯示「附件上傳成功」。(如

下圖所示) 

 

【退出畫面】：若要離開此畫面，可以點選畫面左上方之離開鍵即可。 

 

補充說明： 

1.通報內政部戶政司功能，也可以透過 1資料登錄“辦案進行簿登錄”來通報。 

一、進入案件之辦案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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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進行事項，新增一個事項點選開窗鈕選擇”通報內政部戶政司”大類 

 

點選明細鈕，選擇”通報內政部戶政司”明細項目，點選確定。 



 
 

11 

 
即可進入通報內政部戶政司資料維護作業畫面。 

 

2.依反應單 JUD0MC1050001增修，通報內政部戶政司功能，類別新增第 15項「其

他家事事件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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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輸入終結要旨（新增或修改）時，該案件之字別屬於監護（輔助）宣告事件設

定並且其案由也符合監護（輔助）宣告設定，當終結要旨裡面含有「准許」時，

存檔時跳出提示「請通報戶政司並上傳公告」。 

 

 


